
 

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2次本土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簡章 
 

(一次公告分次招考) 
 
一、依據：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、主管機關函頒有關規定。 

二、報名資格：中華民國國民，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證，取得合格證書者。無國民中小學

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規定之情事者。 

三、甄選名額： 
     

甄選 

科目 
正取 
名額 

備取 
名額 聘              期 備註 

客語海陸腔 1名 1名 114年 9月 1 日至 115年 6月 30日 3-4節/週(7、8年級) 
 

四、甄選期程： 
   

 報名日期 

(08:00~12:00，逾時不

予受理) 

甄選日期 

(08：30起至 08:50 止報

到，09:00起開始甄試) 

榜示日期 

(甄選日中午 12 時後公

告於本校網站) 

報到日期 

(放榜日翌日上午 10時

前，至人事室辦理報到) 

第 1-1次 114年 6 月 24日 114 年 6月 25日 114年 6月 25 日 114年 6月 26日 

第 1-2次 114年 7 月 2日 114 年 7月 4日 114年 7月 4日 114年 7月 7日 

第 1-3次 114年 7 月 7日 114 年 7月 8日 114年 7月 8日 114年 7月 9日 

五、報名方式(免收報名費) ： 
    採線上報名方式，請填寫表單(https://forms.gle/UGmFSVcZbYS8fvXD9)，並上傳相

關資料。主旨為「114學年度本土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-姓名」，相關證明文件

如為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及本人簽名，並於傳送後來電 02-23715520#160、150

與本校人事室確認。 

六、應繳表件： 

(一)報名表（需黏貼最近 3個月內 2吋正面照片一張）。  

(二)國民身分證。  

(三)學經歷證件。  

   (四)經中央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或直轄市、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本土語言檢核培訓通

過之認證合格證書。 

(五)退伍令或免役證明（無則免繳）。  

(六)專長或特殊表現證明（無者免繳）。  

七、甄選方式： 

    (一)面試，佔總成績 100%。 

    (二)由受試者進行教學檔案、教育理念、班級經營、教師知能、教學經驗分享等。 

    (三)每人以 10 分鐘為原則。 

八、甄選時間： 

   （一）應考人應於各次甄試當日 08：30起至 08:50止，攜帶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照片足資證

明身分之證件（如駕照、健保 IC卡等）至本校幼獅樓 2樓自習教室報到，逾時未報

到者以棄權論。 



 

      （二）09:00起開始甄試（依報名順序進行甄試，不另行抽籤；試場當天公布）；甄試開始

經唱名 3次仍未到者，成績以零分計。 

九、成績計算：應試者之甄選成績未達 80分者，得從缺不予錄取。 

十、榜示：正取與備取榜單於甄選日中午 12時後公告於本校網站。 

十一、報到：正取人員應於放榜日翌日上午 10時 30分至下午 2時前，攜帶相關學經歷證件正本

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，逾期以棄權論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，並於報到 10日內繳交

健康檢查表，未繳交健康檢查表者，予以取消錄取資格。 

十二、附則： 

（一）本項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受聘期間，權利義務應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

辦法辦理，期滿應自動解職不得要求任何補助。 

 （二）本項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於受聘期間，得配合學校指導學生參加多語文競賽。 

（三）繳驗之證明文件，如有不實者，除取消其甄選、錄取資格外，如涉及刑責由應徵者

自行負責。 

    （四）本項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所擔任之課務為本校七、八年級本土語言課程，上課時

間依本校排定課表授課。鐘點費依教育局規定閩、客語、臺灣手語，每節 378 元整，

依實際授課時數支給。 

   （五）聘用期間自 114年 9月 1日起至 115 年 6月 30日止。聘期以每學年一聘為原則，實

際聘期依教育部補助本案經費情形為限。 

    (六)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規辦理。



 

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2 次甄選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報名表 

 
一、應試類別：□閩南語    □客語四縣腔    □客語海陸腔    □臺灣手語 

二、個人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编號：  

姓名  性別  出生年月日    年   月    日 

        

照 

 

       片 

 

 

現職職務 
 

 

最高學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註明科系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畢業   

身分證號  聯絡電話 
（H）: 

(手機)： 

電子郵件  

現居住所  

經 

歷 

服務單位及職稱 起迄年月 

專

長 

本土語言教學支

援人員證書字號 
   

  

 
  

簡 

要 

自 

傳 

(ex：指導學生社團或個人參與社會社團的經歷或表現、教師專業進修成長、推展本土語言的具體做法、教育及教學理念、

選擇本校的原因、對本校的期待及發展計畫…) 

 

填表人簽章： 

三、基本資料審核： 

檢 

附 

證 

件 

□ 1.本土語言教學檢核培訓合格證書 

□ 2.繳交報名表 

□ 3.國民身分證  

□ 4.畢業證書 

 □ 5.經歷證件 

 □ 6.專長或資格證明 

 □ 7.其他 

 資格審查 

 □符合報名資格  

 □不符合報名資格 

審查單位核章 

 



 

 

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契約進用人員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 

本校為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，防範契約進用人員發生性侵害、性

騷擾或性霸凌行為，需蒐集立書人個人資料，辦理下列查詢事項： 

一、至「全國校園不適任人員通報查詢系統」查詢契約進用人員有無不得僱用之

事。 

二、依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 27 條及「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

辦法」第 14條及第 15條規定，免備文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轉臺北市政府

警察局辦理查詢，是否有性侵害犯罪紀錄。  

 

 

本人已確實詳閱上述之同意書內容，並且同意提供個人之資料以供臺北市立弘道

國民中學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，並同意法務部、

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。 

 

 

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 
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
